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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行政院於 89 年核定「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」，原訂於 102 年完成，惟迄

103 年仍逾 5,000 棟公有建築物尚未進行補強或拆除；嗣經本院調查，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

人裁示將該方案納入列管，由該會報定期要求主辦單位填報辦理進度，並適時提報，以加強督

導機制。行政院於 105 年 2 月 25 日第 3488 次會議指示略以，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應儘速辦理

所轄老舊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，並於 106 年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』之『城鄉建

設-公共服務據點整備』，納入『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』以特別預算及擴大公務預算編列方

式，挹注各機關執行相關工作。  

二、嗣行政院於 106 年 7 月 10 日核定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城鄉建設-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

危險建築補強重建」，並於 107 年 8 月 16 日核定修正計畫書，前瞻計畫係依方案協助編列經費

執行。經比對前述方案核定前 105 年 6 月 30 日及 108 年 11 月 29 日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

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統計數據，105 年 6 月 30 日已辦理完成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

27,481 件（99.7%），列管詳細評估 14,831 件，完成 14,195 件（95.7%）、列管補強 9,360 件，

完成 4,955 件（52.9%）。至 108 年 11 月 29 日止，系統列管補強案件計 9,927 件，已完成計

8,159 件，完成率 82.2%，列管需拆除 2,352 件，已拆除 1,955 件，完成率 83.1%，補強完成率

已從 52.9%提升至 82.2%，績效大幅提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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